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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全面检讨强制性公积金计划」 

动议辩论开场发言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十二月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

「全面检讨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动议辩论的开场发言全文： 

 

主席： 

  

  多谢黄国健议员在强积金计划在香港推行刚十年这个别具意义的日子，提出

「全面检讨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的动议辩论，以及五位议员的修正案。 

 

  香港现时实施的退休保障制度，是按世界银行于九十年代倡议的三根支柱组

成，包括政府管理，经费全部由政府一般收入支付的社会保障制度；个人自愿储

蓄和保险；以及强积金制度。这制度是经过香港社会各界长期讨论后，于一九九

五年经立法机关通过采纳。世界银行于二○○五年借鉴不同国家推行退休金改革

的经验，把三大支柱扩展至五大支柱，加入以无需供款，为扶贫及保障长者提供

的援助；及其他如家庭支援等范畴，作为退休保障的支柱。换言之，强积金制度

依然是退休保障制度其中重要的一环。但正如积金局主席胡红玉女士近日接受传

媒访问时指出，强积金制度只是世界银行倡议的支柱之一，原意既非应付所有退

休生活所需，亦不涵盖非就业人口。 

 

  强积金制度设立的目的是透过雇主及雇员共同供款的方式，协助就业人口累

积退休储蓄。面对人口老化，强积金制度长远亦有助减轻社会对福利开支的负担。

在实施强积金制度前，香港只有三分之一工作人口有退休保障。截至二○一○年

九月底，强积金计划已为全港接近２５０万雇员及自雇人士，累积达３,４５７

亿元的资产。连同其他退休保障计划，现时约有９０％的就业人口有参与退休保

障计划。自二○○○年实施至今，强积金在扣除费用后的平均回报率达到５.１

％，相较于同期０.４％的年率化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增幅为高。另外，数据显示，

自愿性供款占强积金的总供款额，已由二○○二年的９.２％逐年递增至二○一

○年第三季的１５.４％，显示社会就业人士已更积极地透过强积金计划作出退

休储蓄。 

 

 



  因此，我们相信强积金制度作为香港退休保障的其中一根支柱，是有助提升

雇员的退休保障。当然，强积金制度实施不过十年，制度上或实际运作上会有进

一步改善的空间。事实上，政府一直与积金局保持紧密联系，因应实际运作经验

及持分者的意见，不断检讨强积金制度下不同范畴的安排，提出改善方案。自二

○○○年至今，政府共获立法会通过了七条修订条例，当中牵涉加强打击拖欠供

款的罚则，精简和改善强积金制度的整体运作，实施雇员自选计划等。目前，积

金局正就强积金制度运作的个别范畴作出检讨，例如，向计划成员披露资料的内

容和渠道是否足够、让计划成员分阶段提取累算权益的可行性等。我们会因应积

金局的检讨结果，作适当跟进，并会就涉及修订法例的建议谘询立法会。 

 

  主席，我们和积金局的同事，会仔细聆听各位议员就今天的议案，及各修正

案的发言，希望能进一步完善强积金制度。我会于稍后就议员的发言作更详细的

回应。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